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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无人值守站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运行、维护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镇燃气无人值守站（以下简称无人值守站）的基本要求、运行管理、巡回检查、维

护维修及资料管理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天然气为介质的新建、改建、扩建的无人值守门站、调压站（装置）、计量站的运

行维护。其他厂站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150.1～150.4 压力容器

GB/T 18603 天然气计量系统技术要求

GB/T 18604 用气体超声流量计测量天然气流量

GB/T 21391 用气体涡轮流量计测量天然气流量

GB/T 21446 用标准孔板流量计测量天然气流量

GB/Z 2497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性能评价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CJJ/T 259 城镇燃气自动化系统技术规范

CJJ/T 148 城镇燃气加臭技术规程

DL 408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SY/T 6503 石油天然气工程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安全规范

SY/T 6660 用旋转容积式气体流量计测量天然气流量

SY/T 7036 石油天然气站场管道及设备外防腐层技术规范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R7001 压力容器定期检验规则

T/CGAS 017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投产前安全检查规范

T/CGAS XXX 城镇燃气无人值守站技术要求 第1部分：建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无人值守站 unattended city ga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tation

城镇燃气输配系统中，无需燃气运行人员现场连续值守，通过远程监测、报警和控制等手段以实现

有效管控和正常生产的门站、调压站（装置）和计量站。

3.2 中心站 central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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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装在监控室和机房内的服务器、工程师/操作员站、网络通信设备、安全设备、外部设备、存

储等硬件，及监控类、分析类、应用类等软件组成，实现数据接收、监测、控制、分析处理、优化管理

等功能的设施。

[来源：CJJ/T 259-2016，2.0.2]

3.3 本地站 local station

由安装在现场的服务器、工程师/操作员站、RTU/PLC（HMI）仪表及执行机构、通信设备、监控组

态软件、存储设备、安全设备、外部设备等组成，通过通信网络实现向中心站实时传输燃气设施和本地

自动化系统运行状态数据，并接受和执行来自中心站的控制指令，对本地燃气设施进行数据采集、监视、

控制和分析处理的监控设施。

[来源：CJJ/T 259-2016，2.0.3]

4 基本要求

4.1 无人值守站建设、施工和验收要求应符合T/CGAS XXX的相关要求。

4.2无人值守站新、改、扩建的工艺设备设施应在试用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使用。燃气设施投入使用

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报警系统、切断系统、保护系统、放空系统、消防控制系统等预防事故发生的安全设施应调试正常

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b）环境保护“三同时”等防止或减少污染的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场站排污应与有资质的

单位签订回收协议；应落实“三废一噪”处理措施，满足国家和地方环保要求。

c）天然气气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

4.3 无人值守站投产前安全检查应按照T/CGAS 017的要求执行。

4.4 人员配置应满足无人值守站调度管理和运维保障需求，调控人员、维检修人员应参加专业技能培训

并持证上岗，同时应配备劳动保护器具。无人值守站运维保障方案应在投产前组织工艺、设备、电气、

仪表自动化等专业技术人员与设备厂家共同制定，调控人员、维检修人员应具备按照方案内容开展运维

的能力。

4.5 对于将有人值守站变更为无人值守站的厂站，其运行管理方案应由燃气企业组织专项评估，经评估

通过后方可实施。

4.6 无人值守站应根据相关标准规范和实际工作需要，建立应急预案体系。

5 运行管理

5.1 一般要求

5.1.1无人值守站设备设施应执行全生命周期的完整性管理。

5.1.2 燃气企业应对无人值守站的生产、技术、安全等日常工作进行统一管理。

5.1.3 城镇燃气无人值守站采用“无人值守、有人巡检”方式完成站厂管理，燃气企业应执行24小时值

生产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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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制度，对无人值守站生产运行进行监控。

5.1.4无人值守站应明确属地管理部门、负责人、巡检人员，并在站内告示以上信息及联系方式。

5.2 工艺管理

5.2.1无人值守站的工艺设备应做到准确、灵活、可靠，无锈、无漏、无缺损。

5.2.2具备远程控制模块的执行机构应配置自检测、自恢复功能，确保非设备失能情况下的远程控制。

功能测试定期检查周期不应少于1次/年。

5.2.3 城镇燃气无人值守站紧急切断装置（ESD）应根据场站管理要求定期进行功能测试。

5.2.4 城镇燃气无人值守站所有工艺设备和装置不应有杂物缠绕、锈蚀、管卡松动和脱落等现象，并定

期巡检，保证设备设施巡检、应急通道畅通。

5.2.5 当工艺装置因技术淘汰、设备故障失效、工艺调整或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原设计功能丧失或部分

丧失，不能满足无人值守站管理要求时，应开展适应性改造。在改造前应临时调整为有人值守管理。

5.2.6 加臭系统关键运行参数应实时传输至中心站，加臭工艺设备管理按照 GB 50028 和 CJJ/T 148 的

相关要求执行，加臭装置功能定期检查周期不应少于 1次/季度。若因用户要求不在城镇燃气无人值守

站进行加臭的，属地管理单位应与用户协定加臭必要性及管理职责。

5.3 参数管理

5.3.1 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标准规范、设计文件、设备性能参数等，结合生产实际，对各类工艺

参数进行梳理并编制工艺参数清单。

5.3.2 生产过程中所有运行参数原则上应控制在报警参数的低报值与高报值之间。

5.3.3 各类工艺参数一经审核批准后，应严格遵照执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修改。

5.3.4 因生产运行、检维修、开停工、技改技措等过程造成现行工艺参数不适用时，工艺管理人员应及

时分析原因并提出工艺参数调整建议。

5.3.5 变更后的工艺参数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和场站管理人员共同完成调整设定，并根据最新变更的工艺

参数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5.3.6 工艺参数相关审批文件及记录应按照档案管理规定进行留存、备查。

5.4 报警管理

5.4.1 报警分类

5.4.1.1 根据报警的属性特点，报警分为四类：现场设备类报警、自控逻辑类报警、限值类报警和通信

系统类报警。

5.4.1.2 设备类报警主要包括阀门报警、紧急截断阀报警、调压器状态报警、 脱水装置报警、压缩机

报警、泵报警、 火灾系统报警、配电系统报警、加臭装置报警、配电系统报警以及UPS故障报警。

5.4.1.3 自控逻辑类报警主要指由于逻辑命令启动或触发而产生相应连锁逻辑运行及逻辑运行失败信

号的报警，主要为ESD逻辑命令启动、触发及失败；场站连锁保护系统启动、触发及失败；站控室/三级

生产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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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室切换命令启动、失败；工艺流程自动切换命令启动、触发及失败等。

5.4.1.4 限值类报警主要指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的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参数运行超限报警。此类报

警限值仅设置在PLC或本地计算机中，但不会影响相关PLC或RTU触发联锁逻辑报警值。限值类报警分为

低限值报警；高限值报警；低低限值报警；高高限值报警。

5.4.1.5 通信系统类报警指通信数据中断报警，主要包括现场仪表、设备通信中断；网络传输信号中断。

5.4.2 报警分级

根据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报警自高至低划分为三级，依次为：Ⅰ级报警（严重报警fatal）、

Ⅱ级报警（重要报警alarm）和Ⅲ级报警（普通报警warning）。

5.4.3 报警限值管理

5.4.3.1 报警限值管理应遵循以下规则：

a)Ⅰ级、Ⅱ级报警限值应设置在站控系统PLC或RTU，Ⅲ级报警值应设置在上位机组态软件，且均可

在站控室、中心站HMI界面上修改，Ⅰ级、Ⅱ级、Ⅲ级报警在相应级别厂站应同步。

b)中心站仅显示报警限值，本地站负责报警限值的设定，Ⅰ级、Ⅱ级报警限值设置、修改等操作记

录应报备中心站调度人员。

5.4.3.2 各厂站、管道工艺参数报警限值设定根据设计文件、工艺设备允许范围及生产运行实际要求，

由工艺管理人员提出，依据管理程序和管理制度设定。不同的报警级别应设置对应的响应机制。

5.4.3.3 厂站报警分类、分级设置可参照表1中门站SCADA系统的报警分级，表中未列出的报警参数可结

合分级要求设置。

门站SCADA系统报警分级表

报警级别

设备 报警列表 报警类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事件

电动阀门开到位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关到位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故障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远程/就地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阀门开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阀门关 现场设备类 √

进站区 进站压力高高/低低

限

限值类 √

进站压力高/低限 限值类 √

进站温度高高/低低

限

限值类 √

进站温度高/低限 限值类 √

分离器液位高报 限值类 √

过滤分离区 过滤分离系统压差

高高限

限值类 √

过滤分离系统压差 限值类 √



Q/LB.□XXXXX-XXXX

7

高限

调压区 调压系统紧急切断

阀关闭

现场设备类 √

标况/工况瞬时高高

/低低限

限值类 √

计量区 标况/工况瞬时流量

高/低限

限值类 √

电动阀门开到位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关到位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故障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远程/就地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阀门开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阀门关 现场设备类 √

出站区 出站压力高高/低低

限

限值类 √

出站压力高/低限 限值类 √

出站温度高高/低低

限

限值类 √

出站温度高/低限 限值类 √

火灾报警 现场设备类 √

可燃气体报警高高

报

限值类 √

可燃气体报警高报 限值类 √

周界报警 现场设备类 √

加热系统故障 现场设备类 √

加热系统出口温度

高报

限值类 √

加热系统出口温度

低报

限值类 √

电动阀故障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开到位 现场设备类 √

电动阀门关到位 现场设备类 √

仪表风压力高报 限值类 √

仪表风压力低报 限值类 √

辅助系统 消防水池液位高 限值类 √

消防水池液位低 限值类 √

安全放空阀打开 现场设备类 √

加臭量低报 限值类 √

加臭液位高报 限值类 √

加臭液位低报 限值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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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自控管理

5.5.1 自动化系统的管理应按照CJJ/T 259的规定执行。

5.5.2 中心站应具备自控系统的操作与控制权限。

5.5.3 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城镇燃气无人值守站应包含应用系统安全、操作系统安全、网络安全管

理等内容。

5.5.4 自控系统报警参数的调整应与工艺及设备设计参数、运行工况相匹配并经过审批，且参数复核周

期不应少于1次/月。

5.5.5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检查与维护、检修与检定、报废等管理按照SY/T 6503的要求执行。

5.5.6 中心站应建立无人值守站设备设施运行、开关状态的记录台账，当对现场设备设施进行远程操作

时，监控系统应自动保存操作记录。

5.6 电气管理

5.6.1 电气作业按照DL/T 408的规定执行，做好安全措施。

5.6.2 电气装置及用具应由专人负责管理，操作及管理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5.6.3无人值守站应建立防雷防静电装置部（点）位管理台帐，在防雷防静电装置部（点）位设置显著

的标识牌，载明防雷防静电检测有效日期及部（点）位编号等信息。

5.6.4 防雷防静电设施应按照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要求定期防雷防静电检测。对日常检查和防雷防静电

检测中发现的防雷防静电设施及装置老化、失修及工程设计、施工不规范等达不到标准要求的隐患问题，

应组织专业人员，按照国家规范和设计标准及时整改和复测，保证避雷防静电设施安全有效。

5.7 计量管理

5.7.1 应定期对城镇燃气无人值守站各项计量参数进行现场抄录及核对，核对频次不少于1次 /月。

5.7.2 计量系统运行维护应按照GB/T 18603的相关规定执行。

5.7.3 流量计的使用管理应按照GB/T 18604、GB/T 21391、GB/T 21446和SY/T 6660等相关规定执行。

5.8 安防管理

5.8.1 外来人员进入无人值守站时，需取得中心站人员许可并填写入场登记表，在正确穿戴好劳保用品

后入场。

5.8.2 外来人员离开无人值守站前，中心站人员应再次确认无人值守站的运行状态，外来人员方能离开。

5.8.3 外来人员进入无人值守站开展风险作业时，应办理许可作业票证，在中心站人员监护下进行作业。

5.8.4 无人值守站安防系统应定期检查并确保系统运行正常。检查与测试周期不应少于1次 /月。

5.8.5 安防系统设备应按照设备保养周期要求开展定期性维护保养，维修保养周期不宜大于12个月。

5.8.6 安防系统出现故障后应在24h内维修并恢复正常。故障修复期间应加强无人值守站数据监测。

6 巡回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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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电子巡检

6.1.1 站场SCADA应定期开展数据一致性检查，检查周期不应少于1次/天。

6.1.2 应通过站控系统或生产信息化系统定期进行电子远程巡检，并自动生成报表，巡检周期不应少于

1次/8h，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适时调整巡检频次。对重要参数出现偏差，应具备实时声光报警功能。

6.1.3 巡检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进/出站压力是否正常；

b）运行参数是否正常；

c）阀位状态是否正常；

d）视频信号是否正常；

e）火灾报警或相关检测仪表是否正常。

6.1.4 应定期对无人值守站视频图像进行人工轮巡，对现场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判断和上报，人工轮训

周期不应少于1次/天。

6.2 现场巡检

6.2.1 进入厂站的巡检人员应正确穿戴防静电工装、工鞋和安全帽等劳动保护用品，并正确携带专业检

测工具及记录工具，操作时应使用防爆工具。

6.2.2 对巡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对不能处理的问题应及时向中心站汇报，并做好相应记录。

6.2.3 场站应制定现场巡回检查制度，巡检周期不应少于1次/7天。

6.2.4 巡回检查应重点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是否存在地质灾害；

b）场站设备和管道有无泄漏；

c）现场参数有无异常，与仪表数据是否一致；

d）工艺设备和仪表设施运行是否正常；

e）连接部件有无松动；

f）计量装置有无异常；

g）防爆设备是否完整；

h）场站外环境有无异常等；

i）厂站内财产保全。

6.2.5 巡检人员应定期对无人值守站PLC站控系统进行专项检查，检查包括自控机柜设备、供电设备、

周界及入侵探测设备、门禁设备、双向语音及喊话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等内容。

7 维护维修

7.1 故障处理

生产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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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维修人员经培训具备上岗资质后，应组建工艺、电气、计量、仪表自控专业运维组，建立健全有

效的运维管理机制。

7.1.2 当无人值守站发生设备设施故障时，应及时进行维修整改，隐患消除前应实行有人值守监控运行。

7.1.3 当无人值守站发生天然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泄漏处置，消除隐患或降低风险，确保无

人值守站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7.1.4 针对自身维修力量无法处置的故障或事故，应明确外部专业维抢修机构或设备供应商，提前签订

无人站场保驾协议，建立高效畅通的联络机制。

7.2 预防性维护

7.2.1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无人值守站应定期对系统进行检查、评价，并符合GB/Z 24978的规定。

7.2.2 厂站内地面设备、管道外防腐层的修补、复涂、重涂应按照SY/T 7036的相关要求执行。

7.2.3 无人值守站应明确设备设施的维修维护周期，按照维修维护周期要求按时开展维修维护。

7.2.4 无人值守站应配备满足维修维护需求的设备维修用备品备件，并现场存放在站内。

7.3 特种设备

7.3.1 特种设备和附属设施应按照GB 150.1~150.4、TSG 21及TSG R7001开展定期检验。特种设备每月

至少进行1次自行检查，周期性进行特种设备年度检查。

7.3.2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应对特种设备使用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问题应

当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特种设备并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

7.3.3 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

后，方可继续使用。

7.3.4 特种设备停用后，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停用标识。长期停用的特种设备应当在卸载后，切断动力，

隔断物料，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8 资料管理

8.1 无人值守站信息资料应由中心站统一保管，资料保管应制定管理制度。

8.2 无人值守站纸质资料保存时间不应少于2年，电子资料保存时间不应少于5年。资料在保存期内应不

缺损、不丢失，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8.3 各类记录、台账、报表，应做到格式统一、数据准确、内容完整齐全、书写规范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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